
关于做好嘉兴学院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学习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生评奖评优工作，现将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习类奖学金评定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评比要求

（一）评比对象：嘉兴学院在籍的2010、2011、2012、2013、2014级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评比依据：《嘉兴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嘉院学字【2011】14号）、《嘉兴学院学生评优办法》（嘉院学字【2011】15号）和《嘉兴学院学生非学业因素评价实施办法》（嘉院学字【2011】16号）。
（三）评比奖项：学习优秀奖学金
（四）评比方法：详见相关文件
二、评比程序：
（一）、学习优秀奖学金先由各学院审核学生基本条件后直接按照学业成绩排名评定。

（二）、学院组织学生登录“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填写，并通过系统进行审核。
（三）、所有学院推荐的候选人需在学院内公示三天以上，接受全院学生和老师的监督，如有异议和错误，须认真核对，调查实事，及时修正。
（四）、各学院确认汇总并签字盖章交学生处备案，学生处公示后报学校批准、发文。

三、注意事项

（一）所有奖学金获得者均颁发相应的奖学金证书。
（二）文档要求：
学生管理系统将于3月23号关闭截止，请各学院在之前完成学生录入和学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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